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公告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23-023 号 

特别提示: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控

股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 100%、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担保的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

50%，以及对合并报表外参股公司审批的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净资产 30%，

提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2、本次审议通过的控股子公司对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担保额度为预计担保

额度，将根据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融资等情况决定是否予以实施。本次公司控

股子公司原则上与其他股东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按公司持股比例对参股

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担保。如根据金融机构要求，公司控股子公司超过公司持

股比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在提供担保后将要求其他股东或者

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反担保。截至目前，本次预计的担保事项尚未发生，

担保协议亦未签署。担保事项实际发生后，公司将按照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了提高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征信，满足金融机构风控要求，履行股东义务，

支持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重庆

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金科”）原则上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

约定，按公司持股比例对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融资等事项提供担保。如根据金融

机构要求，公司控股子公司超过公司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在提供担保后将要求其他股东或者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反担保。 

具体担保事项如下： 

1、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拟为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的预计新增担保金额

合计不超过 1,470 万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十二个月内有效。具体详见预计

新增担保额度情况表。 

2、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担保额度的前提下，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

并由董事会进一步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审批因融资等事项而对参股房地产项目

公司提供担保及调剂、签署所需各项法律文件的具体事宜。 

3、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将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

在担保对象间进行调剂： 

（1）调剂发生时，获调剂方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外从事房地产业务的公司； 

（2）获调剂方的单笔担保额度不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3）在调剂发生时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仅能从资产负债率超

过 70%（股东大会审议担保额度时）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 

（4）在调剂发生时，获调剂方不存在逾期未偿还负债等情况； 

（5）公司按出资比例对获调剂方提供担保、获调剂方或者其他主体采取了

反担保等相关风险控制措施。 

预计新增担保额度情况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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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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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公司名称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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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本次审批

前担保余

额 1 

本次预计

新增担保

额度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是否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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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庆

金科  

重庆景焕金置业有限

公司  
49% 107.54% - 1,470 0.04% 否  

 

注：上表拟提供担保或反担保的控股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重庆金科，具体担保方式及担保公

司以担保事项实际发生时金融机构的要求为准。 

上述事项已经2023年3月6日召开的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表决结果为：8票同意，1票反对，0票弃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
 系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被担保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担保对象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重庆景焕金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 年 10 月 12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西永大道 28-2号 SOHO 楼 601-D11 

法定代表人：陈国柱 

注册资本：2000 万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有其 49%的权益，成都景庆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51%

的权益。公司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股权结构：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重庆景焕金置业有限公司

49% 51%

成都景庆置业有限公司
重庆金科宏瑞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重庆金鼎卓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成都景旭置业有限公司

上海瑞佑投
资有限公司

上海骁欣投
资有限公司

上海景祥置
业有限公司

上海翔昀房
地产营销代
理有限公司

景瑞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诚优有限公司（SINCERE 
PARAGON LIMITED）
（非内地企业）

重庆市璧山区金科
众玺置业有限公司

 

截至 2021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59,960.29 万元，负债总额 63,983.83 万

元，净资产-4,023.54万元，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21.74万元，利润总额-4,881.38

万元，净利润-4,523.53 万元。 

截至 2022 年 9 月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68,379.84 万元，负债总额 73,533.67

万元，净资产-5,153.83 万元，2022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1.75 万元，利润总

额-4,881.39 万元，净利润-4,523.54 万元。 

该公司尚未办理房地产项目交房结算。 

该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本次审议通过的对参股公司的担保额度为预计担保额度，将根据其经营、融

资等情况决定是否予以实施。截至目前，担保事项尚未发生，担保协议亦未签署。

担保事项实际发生后，公司将按照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经认真审议并审慎判断，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参股房地产项

目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因融资期限调整需要为上述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担

保或为合作方提供反担保是满足金融机构风控要求、支持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经

营发展，有利于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的开发建设，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公司控股子公司原则上与其他股东按公司持股比例对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

提供担保。如根据金融机构要求，公司控股子公司超过公司持股比例提供担保，

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在提供担保后将要求其他股东或者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

提供反担保，担保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控股子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公司安排专人参与经营管理，严控财

务风险。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拟对参股公司进行担保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相违

背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 2023 年 1 月末，本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13.71 亿元，对

子公司、子公司相互间及子公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535.16 亿元，合计担

保余额为 648.87 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66.73%，占总资产

的 17.47%。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逾期担保情况参见公司于 2023 年 2月 8日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关于公司债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3 号）。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三年三月七日 


